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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成长计划的“五个

一”工程》 

(2017 年修订，征求意见稿) 

 

一、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广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助教制度实施办法》（师政教学

[2016]115 号）的文件精神，为帮助我院青年教师尽快适应学校教学工作，使青

年教师尽快“站稳”、“站好”讲台，提升本科教学质量，学院特此制定了《广西

师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成长计划的“五个一工程”》(以下简称“五

个一工程”)。 

第二条   实施“五个一工程”青年教师助教制度，是弘扬优秀教师对青年

教师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促进青年教师教学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学院“五个一

工程”，着力培养青年教师的教学基本功，规范青年教师教学行为，促进青年教

师尽快提升教学能力。 

二、 助教工作 

第三条   培养对象 

(一) 新聘到学院工作未满三年的新进青年教师、调入或转岗未满三年的

专任教师必须参加“五个一工程”。 

(二) 学院认为有必要接受助教工作培养的青年教师。 

第四条   培养周期 

对于培养对象中的第(一)种情况，培养周期为一年；对于培养对象中的第(二)

种情况，由学院确定其培养周期。上述培养对象承担助教工作，其助教课程为至

少一门不少于 2学分的必修课程。 

第五条   助教工作职责 

青年教师在助教工作期内，原则上不能独立承担某门课程的主讲，并应履行

以下工作职责： 

(一) 学习和掌握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遵守高校教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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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指导青年教师制订助教计划，帮助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发展。 

(三) 指导青年教师掌握主讲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教学重点和难

点，明确该课程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作用，熟悉课程教学的基本要求。 

(四) 安排青年教师讲授课程部分内容，指导他/她们从教学的各个环节入

手，做好试讲准备工作。在青年教师授课过程中，应随堂听课，并在课前准备检

查备课情况，课后进行评议总结。 

(五) 指导教师听青年教师讲授的本科生课程不少于5次共10节计划课时，

并做好听课的书面记录和指导建议。 

(六) 在主讲课程结束时，对青年教师的助教工作评价，提出青年教师教

学能力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四、 管理、考核与待遇 

第八条  助教工作管理 

学院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青年教师助教培养工作，负责青年教师教学助

教工作制度的组织、日常管理和考核。 

第九条  助教工作考核 

(一) 青年教师助教培养期满，由学院组织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对其

助教工作进行考核。从青年教师“讲一堂优质课，写一篇教改论文，立一个教改

项目，获一项教学奖(或指导学生竞赛获奖)，争一名校优秀”的“五个一工程”

来衡量青年教师助教实施效果。具体考核指标如下 

1、讲一堂优质课：参加校级及以上的说/讲课比赛；或参加校级以上微课/

视频课程拍摄参赛；或随机督导课中获得优秀评价。 

2、写一篇教改论文：在专业期刊上发表 1篇及以上教改论文。 

3、立一个教改项目：主持校级及以上教改项目 1项。 

4、获一项教学奖：在讲课、说课、软件、课件等教学相关竞赛中获奖；或

作为指导教师，指导学生在校级及以上级别竞赛中获得三等奖及以上 1项。 

5、争一名校新秀：评选为校级教学新秀。 

(二) 培训期满后，青年教师和指导教师上交双方相互听课和学习(指导)

的课程记录；青年教师每次课程的收获和体会；指导教师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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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书面记录为证。分管教学副院长审核，视为完成一项教学任务。完成听课和指

导任务，奖励指导教师和青年教师 2000 元/人。 

(三) 学院对青年教师助教工作考核结果进行评优，评优结果将设：一等

奖 1 对(青年教师和指导教师)，奖金 2000 元/人；二等奖 2 对，奖金 1000 元/

人；三等奖 3对，奖金 500 元/人。 

(四) 培养期满的青年教师，经指导教师和学院同意后，向学校相关部门

申请对其助教工作进行考核，助教工作考核内容包括助教个人工作总结、指导教

师评价、学生评价、教学技能展示等方面。 

(五) 学校对青年教师助教工作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

学校对青年教师助教工作考核结果将与青年教师教学考核、职务晋升等挂钩。 

第十条  学校对青年教师助教工作考核为合格以上时，青年教师方可担任某

课程的主讲教师。 

第十一条  指导教师考核 

指导教师在指导结束时，向学院提交工作总结，由学院根据其完成指导工作

量及青年教师成长情况对其进行考核。 

第十二条  指导教师工作量计算 

学院鼓励教学效果好、责任心强、富有工作经验的骨干教师承担助教指导工

作。学院将根据指导青年教师评优结果对指导教师进行对应奖励。 

五、 附  则 

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 2017 年 9 月 1 日后入职的教师开始执行。原《广西师

范大学化学与药学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成长计划的“五个一工程”(化药[2015]3

号)》同时废止。 

第十四条  本条例由化学与药学学院负责解释。 

 


